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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条规划背景

随着海门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亟需设置更加完善、

观测条件更加优越的国家气象站。为了切实保障气象探测环境，保证气象站设施稳定运

行和气象预报服务工作正常开展，结合海门区实际情况，编制《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探

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21-2030）》

第 2条规划原则

1. 城乡规划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原则，实现城乡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协调发展；

2. 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标准的原则；

3.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步改善的原则；

第 3条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年修订）

4.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中国气象局第 7号令）

5. 《江苏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2017 年修订）

6. 中国气象局、建设部《关于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通知》（气发（2004）247

号）

7. 《江苏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办法》（省政府令第 113 号）

8.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

9.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指南》

10.《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 版）

11.《海门城市总体规划》（2013-2030）

12.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法定规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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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条规划保护对象

本规划保护对象为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具体位置、经纬度及类别详见下表（表 1-1）。

表 1-1 保护对象情况一览表

站名 气象探测设施 所在地 经度 纬度 观测站（站台）黄海高程 台站类别

海门国家气

象观测站
气象观测站

海门开发

区建南村

北纬 31度

55分14秒

东经 121

度12分47

秒

6.0 米 一般站

第 5条规划年限

本次规划年限为 2021-2030 年。

第 6条规划范围

观测场围栏以外四周向外延伸 800米范围为障碍物控制区；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

向 90°范围内的 5000米，其他方向 2000米为周围环境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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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第 7条气象探测环境的定义

本规划所称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得

气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

第 8条气象探测环境的总体要求

1. 国家依法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气象探测环境的

义务。

2. 气象站四周应当开阔，保持气流畅通。

3.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气象设施的行为：

（1） 侵占、损毁、擅自移动气象设施或者侵占气象设施用地；

（2） 在气象设施周边进行危及气象设施安全的爆破、钻探、采石、挖砂、

取土等活动；

（3） 挤占、干扰依法设立的气象无线电台(站)、频率；

（4） 设置影响大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功能的干扰源；

（5）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其他危害气象设施的行

为。

4.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行为：

（1）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障碍物、进行爆破和采石；

（2）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工作效能的高频

电磁辐射装置；

（3）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其他影响气象探测的行为。

5. 国家气象站周围的建(构)筑物、作物、树木等障碍物和其他对气象探测

有影响的各种源体，与气象观测场围栏必须保持一定距离，具体标准参

照下表（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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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一览表

内容 保护标准

与障碍物距离

成排 ≥障碍物高度的8倍或障碍物遮挡仰角≤7.13°

在日出、日落

方向障碍物的

高度角≤5°；

四周障碍物不

得遮挡仪器感

应面。

孤立 ≥障碍物高度的3倍或障碍物遮挡仰角≤18.44°

与铁路路基距离 ＞200米

与公路路基距离 ＞30米

与大型水体距离 ＞50米

与垃圾场、排污口距离 ＞200米

与作物、树木、各种源

体距离

观测场四周10米范围内不得种植高于1米的作物、树木；对气象探测有影响的各种源体，与

观测场围栏的距离必须大于500米。

6. 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向 90°范围内的 5OOOm，其他方向 2000m，在此

范围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7. 在观测场 800 米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挖沙、取土等危及地面气

象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8.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不得批准或进行不符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

准的建设或其他活动。确需进行此类活动的，规划、建设、土地、无线

电管理等有关部门和建设单位必须征得气象主管机构同意。

9. 气象台站站址应当保持长期稳定，至少保持 30 年稳定不变，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不得擅自迁移气象台站。

10.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违法批准占用土地的，或者非法占用土地

新建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依照城乡规划、土地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处罚。

第 9条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

根据《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确定观测场围栏以外四周向外延伸

800 米范围为障碍物控制区；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向 90°范围内的 5000 米，

其他方向 2000 米为周围环境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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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条 障碍物控制区保护内容

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内有观测场一处，位于气象站中部，尺寸为南北 35×

东西 25 米。观测场探测环境保护区保护内容如下：

1. 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 1/8；

2. 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 30 米；

3. 在日出日落方向范围内(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

于 5°；

4. 观测场围栏与铁路路基距离＞200 米，与公路路基距离＞30 米，与大型

水体距离＞50 米，与垃圾场、排污口等其他影响源＞200 米；

5. 在观测场 800 米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采石、挖沙、取土等危及

地面气象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6. 在上述保护范围内，障碍物高度控制应按照控制图执行，在日出方向和

日落方向保护范围不受 800 米距离的限制。

第 11条 周围环境保护内容

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向 90°范围内的 5000 米，其他方向 2000 米，在此

范围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雾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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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控制要求

第 12条 总体控制要求

观测站周边建筑控制按照成排建筑控制，孤立建筑则需报气象主管部门审批。

第 13条 周边建筑物限高要求

根据国家气象站要求规划范围内建筑物控制高度与各种仰角的控制距离详

见下表（表 3-1）：

表 3-1 控制距离与各种仰角的控制高度一览表

仰角

控制距离

控制高度
7.13° 5°

12.5米 100米 142.9米

25.0米 200米 285.8米

37.5米 300米 428.6米

50.0米 400米 571.5米

62.5米 500米 714.4米

75.0米 600米 857.3米

87.5米 700米 1000.1米

100.0米 800米 1143.0米

注：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 1/8（仰角不大于 7.13°）；在日出日落方向

范围内，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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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实施要求

第 14条 气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职责

1. 海门区气象局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管理

本行政区域内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工作。

2. 在气象探测设施周围进行建设、生产、植物种植、爆破、采石、焚烧等

活动行为，应符合气象探测设施环境保护的要求，并由气象主管部门联

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行政审批等相关部门联合监管。

3. 现存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不符的建筑物、构筑物、干扰源等，气象

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探测环境影响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会同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行政审批等有关部门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提出治理方

案，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并组织实施；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应当按照治理

方案，对其进行整改到位。

4. 对规划设计要点与气象探测设施环境保护要求不符，且尚未建设完成的

地块，自然资源、建设主管部门应要求建筑物的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按

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对规划设计要点或者地块建设方案进行修改。

5. 对已经编制的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不符的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

细规划，自然资源、建设主管部门应会同气象主管部门进行探测环境影

响评估，按照评估结论对规划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6. 对现存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不符的树木等园林绿化障碍物，相关部

门应当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对其进行定期修剪或迁移。

7. 各类气象站周边新增的生产活动，生态环境部门应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要求，对各类影响源体及生产活动进行监管，对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要求不符的各类污染源体及生产活动，生态环境部门应当要求其进行整

改或搬迁。

第 15条 规划实施的建议和措施

1. 本次规划确定的范围内用地在建设前必须将本次规划提出的探测环境要

求作为项目设计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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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的保护应加以重视和政策扶持，将探测环境的保护

予以量化，落到实处。

3. 为使本规划能顺利实施，区级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合作和协调，共同推进

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护的规范化建设。

4. 本规划由海门区气象局组织编制，报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

实施，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相关地块控制性详细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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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 16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的成果由规划文本、图集、规划说明书三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规划

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 17条 规划权属

本规划解释权属南通市海门区气象局或其授权部门。

第 18条 规划生效

本规划经法定程序上报批准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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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图纸目录

1、 气象站区位图

2、 综合现状图

3、 障碍物仰角分析图

4、 保护范围土地利用规划图

5、 探测环境保护控制图

6、 地块分区高度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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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市概况

一、地理位置

海门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东濒黄海，南倚长江，与上海隔江相望。市境位于北纬 31°

46'-32°09'，东经 121°04'-121°32'。境内地势平坦，沟河纵横，地表平均海拔 4.96米

（以废黄河为基准）。地势呈西北略高、东南偏低，西部最高处海拔 5.2米，东部最低

处海拔 2.5米，南北横截面呈孤形，两头低、中间高。

二、社会经济概况

1．概况

人口总量基本稳定。2020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98.8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4736人。

全年出生人口 5628人，人口出生率为 5.69‰；死亡注销 9587人，人口死亡率为 9.69‰；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0‰。

2．经济规模

2020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42.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5%。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68.73亿元，增长 2.5%；第二产业增加值 710.13亿元，增长 4.7%；第三产业增

加值 663.71亿元，增长 6.8%。全区三次产业结构为 4.8：49.2：46.0。

3．环境保护

生态保护持续加强。城区环境质量保持稳定，环境空气主要污染物年平均值二氧化

硫为 0.009毫克/立方米，二氧化氮为 0.021毫克/立方米，PM2.5为 0.028毫克/立方米，

下降 15.2%。全年环境空气质量指数达到良好以上的天数为 309天，占全年天数的 84.7%。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为 55.7分贝，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为 66.3分贝。

4．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抽样调查，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401元，增长 6.0%。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4277元，增长 4.6%；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899 元，增长 7.6%。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5366元，下

降 0.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0692元，下降 1.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8265元，下降 1.0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55.1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71.2

平方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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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8.44亿元，减少 12.1％。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 10.51亿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7.93亿元。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90.07万

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动态保持在 98%以上，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25.04万

人，增长 5.8％；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65.03万人，减少 2.0%，覆盖全区所有行政村。

社会福利事业扎实推进。全区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 5050人，其中城镇 132

人，农村 4918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3723.02万元，其中城镇 122.18万元，农村

3600.84万元。临时救济 1138人次，救济供资金额达 121.58万元。年末全区拥有各类托

老机构 68个，共有床位 9288张，收养 4754人。

三、自然条件

1．气候

海门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光照较足，无霜期长。年平均

气温 15.5℃，1月为全年最冷月，月平均气温 3.0℃，极端最冷月为 2011年 1月，月平

均气温-0.1℃；7月为全年最热月，月平均气温 27.6℃，极端最热月为 2013年 7月，月

平均气温 31.5℃。

2．降水

海门区年平均降水量 1083.8毫米，年最大降水量 1724.5毫米（2015年），年最小

降水量 650.9 毫米（1978年），年降水量小于 700毫米和大于 1300毫米的频率分别为

1.7％和 20.0％，年降水量在 850毫米以上的年份占 80.0％。降水量的季节变化比较明显，

夏季降水量最多，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44％，冬季降水量较少，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11％，

春、秋季分别占全年降水量的 24％和 21％。这种降水量随温度升高而增多、随温度降

低而减少的规律，气象上称为水热同季。海门区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是 6月，平均 179.9

毫米，12月最少，仅为 33.7毫米，50毫米以上有 10个月，100毫米以上有 4个月，降

水量最多月份为 2015年 6月（592.3毫米），最少月份是 1963年 1月、1973年 12月、

1979年 10月、1987年 12月（无降水）。海门区年平均降水日 124.2天，最多的年降水

日 151天（1987年），最少的年降水日 90天（1995年），降水日数最多的是 6月，平

均 12.8天，最少的是 12月，平均 7.1天，各月雨日的年际变化大，最多的 25天（1987

年 7 月），最少的没有雨日（1963 年 1 月、1973 年 12 月、1979 年 10 月、1987年 12

月），历史上最长连续降水日 16天（1992年 3月 13日－28日）。海门区年平均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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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303.5毫米，年最大蒸发量 1521.4毫米（2004年），年最少蒸发量 1127.2毫米（1987

年），其中以 7月最多，1月最少。

四、相关规划解读

1．《海门总体城市规划（2013-2030）》

规划范围为海门区域，总面积 1148.77平方公里。中心城区范围为东至大洪河以东

约 2公里、南至长江、西至海门区界、北至宁启铁路，总面积约 206平方公里，包括海

门街道、滨江街道和三厂街道的用地。

规划期限至 2030年。中心城区规划人口近期 44万人，中期 50万人，远期 68万人，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74.6平方公里。

规划确定了海门区域发展定位为上海一小时经济圈内重要的节点城市、江海联动开

发的前沿阵地、长三角北翼新兴产业基地。中心城区总体空间结构形成“一带三廊三区”

的总体空间结构。“一带”：指滨江风光带，主要指中心城区浒通河以东的滨江地段。

规划将其打造成品质突出的公共开放空间，海门滨江花园城市的新名片。“三廊”：指

崇海大桥生态廊道、浒通河生态廊道和北部生态廊道。“三区”：指主城区（海门街道）、

开发区（滨江街道）和三厂新区（三厂街道）。主城区包括浒通河以东、崇海大桥以西、

宁启铁路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围合区域；开发区主要包括浒通河以西的海门经济技术开发

区范围；三厂新区主要包括崇海大桥以东的三厂街道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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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概况

一、规划背景

为了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获取的气象探

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和连续性，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防灾减灾

提供准确的科学依据，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通过编制专项规划，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开展气象探

测环境的保护工作。

随着海门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亟需设备更加

完善，观测条件更加优越的国家基本气象站。为了切实保障气象探测环境，保证

气象站设施稳定运行和气象预报服务工作正常开展，结合海门区实际情况，编制

《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21-2030）》。

二、保护对象

本规划保护对象为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具体位置、经纬度及类别详见下表

（表 2-1）。

表 2-1 保护对象情况一览表

站名
气象探

测设施
所在地 经度 纬度

观测站（站台）

黄海高程
台站类别

海门国家气

象观测站

气象观

测站

海门开发区

建南村

北纬 31 度 55

分 14 秒

东经 121 度 12

分 47 秒
6.0 米 一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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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位置图

三、规划技术路线

开展本专项规划一方面需要落实气象部门对气象探测设施的相关专业技术

要求和规定；另一方面也需要依据并有效衔接已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

细规划等各项城市规划。

11. 根据气象台站类别和承担的气象探测任务，明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

12. 结合气象台站周围地形特征，明确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范围；

13. 依据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地形特征，对保护范围进行详细分区，

明确各分区的土地使用性质和具体规划控制高度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内

未来铁路、公路、源体等的具体规划控制要求；

14. 针对实施规划有关的各类主体、各个环节，从强化规划意识、规范项目

管理、加强实施监督等方面提出实施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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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保护规划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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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依据和标准

一、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公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象”及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为指导，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需求，以《气象法》为准绳，按照气

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技术要求，加大执法力度，力保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

环境和设施处于优良状态，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

信息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提高天气、气候变化的监测能力，提高气象

预报准确率和气象服务水平，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

二、规划原则

1. 城乡规划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原则，实现城乡建设与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2. 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标准的原则；

3.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步改善的原则。

三、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年修订）

4.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中国气象局第 7号令）

5. 《江苏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2017 年修订）

6. 中国气象局、建设部《关于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通知》（气发（2004）

247 号）

7. 《江苏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办法》（省政府令第 113 号）

8.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

9.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指南》

10.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 版）

11. 《海门城市总体规划》（2013-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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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法定规划成果

四、环境保护标准

1. 国家依法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气象探测环境的

义务。

2. 气象站四周应当开阔，保持气流畅通。

3.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气象设施的行为：

（6） 侵占、损毁、擅自移动气象设施或者侵占气象设施用地；

（7） 在气象设施周边进行危及气象设施安全的爆破、钻探、采石、挖砂、

取土等活动；

（8） 挤占、干扰依法设立的气象无线电台(站)、频率；

（9） 设置影响大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功能的干扰源；

（10）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其他危害气象设施的行

为。

4.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行为：

（1）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障碍物、进行爆破和采石；

（2）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工作效能的高频

电磁辐射装置；

（3）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其他影响气象探测的行为。

5. 国家气象站周围的建(构)筑物、作物、树木等障碍物和其他对气象探测

有影响的各种源体，与气象观测场围栏必须保持一定距离，具体标准参

照下表（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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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一览表

内容 保护标准

与障碍物距离

成排 ≥障碍物高度的8倍或障碍物遮挡仰角≤7.13°

在日出、日落

方向障碍物的

高度角≤5°；

四周障碍物不

得遮挡仪器感

应面。

孤立 ≥障碍物高度的3倍或障碍物遮挡仰角≤18.44°

与铁路路基距离 ＞200米

与公路路基距离 ＞30米

与大型水体距离 ＞50米

与垃圾场、排污口距离 ＞200米

与作物、树木、各种源

体距离

观测场四周10米范围内不得种植高于1米的作物、树木；对气象探测有影响的各种源体，与

观测场围栏的距离必须大于500米。

6. 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向 90°范围内的 5OOOm，其他方向 2000m，在此

范围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7. 在观测场 800 米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挖沙、取土等危及地面气

象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8.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不得批准或进行不符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

准的建设或其他活动。确需进行此类活动的，自然资源、住建、无线电

等有关部门和建设单位必须征得气象主管机构同意。

9. 气象台站站址应当保持长期稳定，至少保持 30 年稳定不变，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不得擅自迁移气象台站。

10.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违法批准占用土地的，或者非法占用土地

新建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依照城乡规划、土地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处罚。



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规划说明

10

第四章 海门站基本情况

一、概况

1．地理位置

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建设项目地点位于江苏开发区建南村 28 组、29 组（北

纬 31 度 55 分 14 秒，东经 121 度 12 分 47 秒），观测站黄海高程 6.0 米。项目

区周边交通便利，各项配套设施齐全。

2．站台等级

该站属于国家一般气象站。

3．历史沿革

海门气象观测站始建于 1959 年，至今迁移次数为 4次。1959 年建于海门县

茅镇中山路南；1962 年迁至海门县海门镇拥军路；1990 年迁至海门县海门镇绵

场村一组；2001 年迁至海门区开发区利北村八组。

4．设施分布

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内有观测场 1 处，位于气象站中部，尺寸为南北 35×

东西 25 米，综合业务用房一处，面积约为 287 平方米。

图 4-1 海门国家基本气象站设施分布图



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规划说明

11

二、周边现状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江苏海门区开发区建南村 28 组、29 组，规划面积 8923

平方米，用地南面紧邻 228 国道，东面、西面、北面均为农田和农宅。

表 4-1 保护对象周边情况一览表

方位 0-1km 1-2km 2-5km 5-10km

东（45°-135°） 农田、农宅 农田、农宅 农田、农宅 农田、农宅

南（135°225°） 农田、农宅 农田、农宅、厂房 农田、农宅、厂房 农田、农宅、长江

西（225°315°） 农田、农宅
农田、农宅、居民

区

农田、农宅、厂房、

城市建设区

农田、农宅、厂房、

城市建设区

北（315°-45°） 农田、农宅 农田、农宅 农田、农宅、厂房 农田、农宅、厂房

图 4-1 保护对象周边现状图

三、现状障碍物分析

观测场位于海门城区东北部，观测场周边环境良好，四周均为农田和农宅，

高度上基本不影响观测场。通过现场勘察测绘，仅存在一棵乔木对观测站具有轻

微影响，后期采取移植措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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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观测场四周 2km 范围内障碍物登记表

观测场四周 2000 米范围内障碍物登记表

序号
障碍物

名称

所在方位（°）
视宽角

（°）

最高点 围栏地面处
是否符合

要求

隶属

单位开始 终止
方位角

（°）
仰角（°）

斜距

（米）

距离

（米）
仰角（°）

距高

比

1 建筑物 314.2 318.6 4.4 316.6 3.8 220.8 202.2 4.1 14.0 未知

2 建筑物 323.2 327.3 4.1 325.2 4.2 197.0 175.2 4.7 13.6 未知

3 建筑物 332.5 337.0 4.5 334.8 4.6 183.1 163.1 5.2 11.1 未知

4 建筑物 336.8 341.3 4.5 339.1 4.8 178.4 159.0 5.4 10.6 未知

5 建筑物 341.9 346.5 4.6 344.2 2.1 344.4 155.8 4.7 12.1 未知

6 建筑物 349.2 353.9 4.7 351.4 2.4 351.7 153.2 5.5 10.3 未知

7 建筑物 355.2 358.4 3.2 356.8 4.5 171.7 153.7 5.0 11.3 未知

8 建筑物 6.3 9.6 3.4 7.9 5.3 176.5 158.1 5.9 9.6 未知

9 建筑物 9.6 13.0 3.4 11.3 5.2 178.7 160.1 5.8 9.8 未知

10 建筑物 20.5 23.9 3.4 22.2 4.5 192.3 172.8 5.0 11.5 未知

11 建筑物 26.2 30.0 3.8 28.1 3.7 202.5 182.2 4.1 13.8 未知

12 建筑物 34.2 37.8 3.6 36.0 4.1 224.5 202.7 4.5 12.7 未知

13 行道树 23.0 23.0 0.0 23.0 4.6 177.4 157.8 5.2 11.0 未知

14 建筑物 33.5 38.3 4.8 35.9 2.9 175.1 153.6 3.3 17.4 未知

15 建筑物 36.3 40.9 4.5 38.6 2.6 151.4 131.2 3.0 18.9 未知

16 建筑物 38.6 44.0 5.4 41.3 2.9 142.2 123.1 3.4 16.9 未知

17 建筑物 299.8 310.8 11.1 307.6 4.8 104.4 88.3 5.6 10.2 未知

18 乔木 120.0 132.0 12.0 128.2 7.8 61.0 45.0 9.8 5.1 × 未知

19 建筑物 197.7 203.0 5.3 201.2 5.0 153.6 134.3 5.6 10.1 未知

20 建筑物 183.8 188.9 5.1 186.3 5.6 147.3 129.0 6.4 9.0 未知

21 建筑物 142.3 151.5 9.3 146.8 2.8 173.2 152.0 3.2 17.9 未知

22 建筑物 154.6 158.7 4.1 156.0 4.0 211.8 192.2 4.4 13.0 未知

23 建筑物 151.4 155.2 3.7 153.3 4.4 219.2 198.9 4.9 11.7 未知

24 建筑物 137.6 141.8 4.2 139.7 3.8 223.6 203.8 4.1 13.9 未知

25 建筑物 142.7 147.6 4.9 144.9 3.4 240.8 219.0 3.7 15.4 未知

表 4-3 观测场四周障碍物影响情况汇总表

障碍物

名称

方位 与观测场围栏最小距离

（m）

相对观测场最大高

度（m）

障碍物距高比 主要影响因素

乔木 120°-132° 45 8.8 5.1 风速、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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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建设情况

依据《海门城市总体规划(2013—2030)》，观测站位于江苏海门区开发区建

南村 28 组、29 组，规划面积 8923 平方米，用地南面紧邻 228 国道，东面、西

面、北面均为农田。观测站周边 500 米内用地性质为农林用地和农宅。观测站北

侧 1000 米有铁路东西向穿过，铁路北侧为农田和农宅，根据现状条件能够满足

观测站的限高要求。

五、现状分析与评价

1．代表性分析

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是海门城区唯一的国家气象观测站，它的观测资料是分

析海门区天气、气候的重要依据，也是海门区气象灾害防御服务的重要依据，代

表的是海门区范围内的平均气象状况。

2．准确性分析

观测场大小为 35 米×25 米，场内环境优美、气流通透、设备标准、排列有

序、安置准确，布局美观整洁。场外四周为农田和农宅，除去几处不符合高度规

定的障碍物，没有对气象探测资料准确性有影响的大型锅炉、废水、废气、垃圾

场等干扰源或者其他源体。

3．连续性分析

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自 1959 年在茅镇中山路南建站至今，先后迁移过 4次。

站址迁移原因主要是城市建设对探测环境影响，特别是原观测场周围高楼林立，

云、能、天、压、温、湿、风、日照等主要气象要素观测项目差异很大，对气象

探测资料的质量带来了严重影响。从中可以看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

性和城市建设的影响是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迁移气象台站过

程中，均按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的规定，在新址与旧址之间进行至少 1年的对

比观测，保证了观测数据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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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控制内容

一、气象探测环境的定义

本规划所称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得

气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

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和标准

1．保护范围

确定观测场围栏以外四周向外延伸 800 米范围为障碍物控制区；观测场最多

风向的上风向 90°范围内的 5000 米，其他方向 2000 米为周围环境保护范围。

2．障碍物控制区保护标准

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内有观测场一处，位于气象站中部，尺寸为南北 35×

东西 25 米。观测场探测环境保护区保护内容如下：

（1） 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 1/8；

（2） 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 30 米；

（3） 在日出日落方向范围内(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遮挡仰角

不大于 5°；

（4） 观测场围栏与铁路路基距离＞200 米，与公路路基距离＞30 米，与

大型水体距离＞50 米，与垃圾场、排污口等其他影响源＞200 米；

（5） 在观测场 800 米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采石、挖沙、取土等

危及地面气象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6） 在上述保护范围内，障碍物高度控制应按照控制图执行，在日出方

向和日落方向保护范围不受 800 米距离的限制。

3．周围环境保护标准

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向 90°范围内的 5000 米，其他方向 2000 米，在此

范围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雾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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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门国家气象观测站周边建筑物限高要求

根据国家气象站要求规划范围内建筑物控制高度与各种仰角的控制距离详

见下表：

表 5-1 控制距离与各种仰角的控制高度一览表

仰角

控制距离

控制高度
7.13° 5°

12.5米 100米 142.9米

25.0米 200米 285.8米

37.5米 300米 428.6米

50.0米 400米 571.5米

62.5米 500米 714.4米

75.0米 600米 857.3米

87.5米 700米 1000.1米

100.0米 800米 1143.0米

注：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 1/8（仰角不大于 7.13°）；在日出日落方向

范围内，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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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划实施

一、气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职责

1．海门区气象局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管理

本行政区域内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工作。

2．在气象探测设施周围进行建设、生产、植物种植、爆破、采石、焚烧等

活动行为，应符合气象探测设施环境保护的要求，并由气象主管部门联合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行政审批等相关部门联合监管。

3．现存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不符的建筑物、构筑物、干扰源等，气象

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探测环境影响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会同自然资源、建设等

有关部门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提出治理方案，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并组织实

施；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应当按照治理方案，对其进行整改到位。

4．对规划设计要点与气象探测设施环境保护要求不符，且尚未建设完成的

地块，自然资源、建设主管部门应要求建筑物的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按照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要求对规划设计要点或者地块建设方案进行修改。

5．对已经编制的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不符的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

细规划，自然资源、建设主管部门应会同气象主管部门进行探测环境影响评估，

按照评估结论对规划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6．对现存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不符的树木等园林绿化障碍物，相关部

门应当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对其进行定期修剪或迁移。

7．各类气象站周边新增的生产活动，生态环境部门应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要求，对各类影响源体及生产活动进行监管，对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不符

的各类污染源体及生产活动，生态环境部门应当要求其进行整改或搬迁。

二、规划实施的建议和措施

1．本次规划确定的范围内用地在建设前必须将本次规划提出的探测环境要

求作为项目设计的依据之一。

2．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的保护应加以重视和政策扶持，将探测环境的保护

予以量化，落到实处。

3．为使本规划能顺利实施，区级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合作和协调，共同推进

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护的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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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规划由海门区气象局组织编制，报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

实施，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相关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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